
原住民族委員會

第三屆原住民青年校園STAR-職場行動劇爭霸賽

                 103年 4月 30日核定

1、 活動緣起

本會為提升原住民族青年學子(下稱原青)之職場工作價值觀，於近

年推動「原住民大專畢業青年職場體驗計畫」及「原住民高中(職)職涯輔導

計畫」，希冀培養青年對於職場工作倫理的正確態度，引導現下原青學子

檢視自我，進而改善並提升自我競爭力。本會前於101年及102年間辦理

第一、二屆「原住民族青年校園STAR-求職行動劇爭霸賽」，參與隊伍用短

劇詮釋求職百態，並用詼諧幽默的方式提醒學生注意求職態度、求職應準

備事項、求職陷阱等相關知識，並藉此提升參賽原青學子之團隊合作及領

導能力，並激發其創意思維。

為賡續推動青年就業職場宣導，以「演中學」方式來學習並宣導職場

工作核心價值觀，本年度進階辦理「第三屆原住民族青年校園STAR-職場

短劇爭霸賽」專案。本專案為針對高中(職)學校與各大學（專）校院之

103年「原住民族青年職涯輔導陪伴計畫」系統共同推動，依原青之特性

及實際需求，設計活潑、創意之活動，促使青年歡樂學習職場正確態度與

知識，落實原住民族青年職涯輔導陪伴之目標。

2、 活動目的

1、 強化原住民族青年對於就業議題之關注，並加強就業職場倫理與

工作核心價值觀。

2、 以寓教於樂之短劇比賽方式呈現原住民青年投入職場的態度，提

早給予原住民青年正確的職場態度。

叁、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原住民族委員會

承辦單位：直轄市、縣(市)政府(以有意願辦理為主)

協辦單位：教育部、全國各大學（專）校院、高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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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辦理對象：具原住民身分之大學(專)及高中（職）在學青年。

伍、辦理期程：103-105年，每年10月份。

陸、辦理時間、地點及場次：

1、 初賽：於103年 10月間辦理，地點以本會公告為主。

2、 總決賽：於103年 10月間辦理，地點以本會公告為主。

柒、活動說明：

一、競賽組別：

組別：大學（專）組、高中（職）組等二組，須以學校名義組隊報名

參賽，每校限報名1隊，每隊演出人數不得少於10人。

二、競賽方式：

（1） 競賽分區：本競賽採初賽及決賽二階段方式辦理：

1. 初賽：分為北區、南區及東區共3區進行，競賽時間、賽程及地點

    由本會公告。

2. 各分區初賽隊伍成績總分數須達80分(含)以上，並由前2名優勝

    隊伍進入總決賽。

     3. 決賽：以初賽成績前2名之隊伍取得決賽資格。

（2） 區域劃分：

1、 北區：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縣、宜蘭縣、新竹縣、新竹市、

苗栗縣、台中市。

2、 南區：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

屏東縣、澎湖縣、金門縣。

3、 東區：花蓮縣、台東縣。

（3） 參賽隊伍演出序號由承辦單位及本會抽籤決定，不得異議。

三、劇本規範：

    職場面面觀，劇情以打工、求職或就業時可能遇到的狀況為主，

如工作態度、職場禮儀、敬業度等，以短劇演出的方式，引導青年正確

的職業倫理與態度。

四、報名方式：

（1） 報名時間自103年 8月1日起至 103年 9月15日止，報名單位

應檢附參賽人員報名表件（附件 1、附件 2、附件 3），以郵戳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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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

（2） 報名表件一經送出，如欲更改，請於比賽前14日變更完成並

補足

變更報名表件；如有資格不符或人員造假情事列為不符參賽資格。

（3） 報名隊伍通過參賽資格審核，由承辦單位公告並通知參賽隊伍。

 五、評審委員評選方式及評分標準：

（1） 評審委員資格條件：

1、 初賽評審由承辦單位遴選後送本會審核，經本會同意後始得

擔任；決賽評審由本會指定之。

2、 評審委員有5人組成，其中外聘委員3人及本會指定人員2人

擔任。

（2） 評分項目及配分(評分表-附件 4)：

1、 主題、內容切合度(40%)。

2、 戲劇邏輯、流暢度(30%)。

3、 團隊合作精神(20%)。

4、 創意展現度(10%)。

（3） 其他評分標準及規定：

1、 參賽隊伍之競賽總分數，依各評審委員之評分總合計算之，

如

     有總分數同分之隊伍，以評分項目之比重逐一評比，或以序

位

     合評比。

2、 參賽演出人員應以各隊報名表件所列之人員為限，演出人數

少於 9(含)或有不具參賽資格之演出者（與報名表件記載不

符者），當場取消參賽資格。

3、 競賽時間分為道具擺置時間及演出時間。道具擺置時間每隊

伍以 90秒為限，超過90秒則於戲劇內容相關配分項目之分

數扣減，每超過 1分鐘扣減該競賽項目之分數 1分。話劇演

出時間以參賽隊伍進場進行計時至出場為止，演出時間未達

10分鐘或逾 10分鐘者，每1分鐘扣除該競賽項目之總分1

分，不足 1分鐘以1分鐘計算。

六、獎勵方式：

（1） 初賽：依地區組別各取優勝隊伍前2名參加決賽並獲頒獎盃一

座；每一參賽隊伍分別頒發感謝狀 1幀。

（2） 決賽  ：依競賽組別分為大學（專）組及高中（職）組，各取優

勝隊伍前3名及1名特別獎項（最佳團隊合作），分別頒發獎

盃及獎金，其配置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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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頒發獎盃及獎金：

2、 特別獎項：

其他獎項 獎金 獎勵品

最佳團隊合作獎 10,000
獎狀 1張

七、參賽隊伍補助：

（1） 演出費：提供每一參賽隊伍(含初賽、決賽)演出補助費新臺幣一

萬元整(含道具製作費等)。

（2） 決賽隊伍住宿及交通費用，依臺鐵自強號票價核實支給。

捌、經費補助及核銷

1、 經費補助

由本會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分區初賽計3場次，另函知承辦之單位掣據

辦理全額請款；並請審計部同意以採代收代付、就地審計方式處理。

2、 承辦單位應於活動結束後 2個月內完成結報事宜。

玖、其他配合事項

1、 參賽隊伍演出使用之音樂，請儘量選用可公開播放之樂曲，如使用他

人創作之樂曲，並應取得公開播送之授權。

2、 參賽人員服裝、音樂及道具請自行準備及搬運。

3、 主持人朗誦參賽號次與隊名時，該隊參賽人員應即登台，呼號 3次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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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勝等第 獎金 獎勵品

第一名 80,000 獎盃 1座

第二名 50,000 獎盃 1座

第三名 30,000 獎盃 1座



未登台者，以棄權論。

4、 參賽隊伍應服從評審委員之評判結果，如有疑義或抗議事項，須由領

隊當面提出；抗議事項以競賽規則、秩序及參賽人員之資格為限，並

應於競賽成績公布後一小時內提出；未以書面方式或逾時提出者，不

予受理。

5、 參賽人員應於競賽期間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查驗，若有冒名頂替，

經驗證結果屬實者，取消所屬隊伍之參賽資格，並註銷該隊伍之競賽

成績。

6、 參賽人員報名時須簽署切結書(附件 5)，若查有人員頂替或以非原住

民學生頂替等違規情形，本會將撤銷比賽資格並全數追回演出費。

7、 本會保有比賽規則及活動相關規定之釋意權。

8、 活動當日請參與比賽之學生填寫滿意度調查表，比賽結束本會將予統

計，作為本活動未來辦理之修正指標(附件6)。

壹拾、預期效益

1、 完成辦理初賽3場及總決賽1場，共計4場次活動，提高原住民青年

職場就業議題之關注及相關職場正確態度宣導。

2、 預估參賽及觀禮人數約 1,050餘人次（初賽每場次以250人估算、決賽

場次以300人估算）。

壹拾壹、附則

本計畫經簽奉主任委員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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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委員會

第三屆原住民族青年校園STAR-職場短劇爭霸戰

                    報   名   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參賽組別 □高中(職)組              □大專組 

學校名稱

短劇名稱

報名場次 □北區場     □南區場     □東區場

團隊組成 □自行組隊  □原住民社團(社團名稱_________________)

指導老師

(高中職組填寫)

學校電話

聯絡人 聯絡電話

e-mail 演出人員數

劇情大綱：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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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項目：

1.評分標準：(1)參賽人員身分資格 25%  (2)參賽人數占 25%  (3)劇情內容 50%

2.第(1)、(2)、(3)項分數加總須達80%(含)以上，如有同分以第(3)項分數為依據。

3.原則 1校報名1隊，得視報名情形放寬。

審核結果:

□符合               

□不符合  (原因: □報名人數不足  □參賽人員未具原住民身分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審核人員：                    審核單位：

原住民族委員會

第三屆原住民族青年校園STAR-職場短劇爭霸戰

參賽人員名冊

參賽組別：□高中(職)組          □大專組

學校名稱：                    短劇名稱：

□自行組隊       □社團報名 人 數

團隊聯絡人 連絡電話

編號 隊 員 性別 族群 科 系 年 

級

 角色分配表

1

2

3

4

5

6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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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報名注意事項：

參賽人員需檢附: 1.學生證正反影本（需蓋註冊章） 2.原住民身分證明文件影

本（近3個月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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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

第三屆原住民族青年校園STAR-職場短劇爭霸戰

資格證明切結書

 

學校名稱: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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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身分證字號

學號

出生日期

連絡電話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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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

第三屆原住民族青年校園STAR-職場短劇爭霸戰

評分表

項目 評分(%) 評分內容說明 分數

主題切合度 40% 1.主題切合度

2.主題表達完整、鮮明度

3.主題是否淺顯易懂

戲劇內容相關 40% 1.表演流暢度

2.表演編排之風格特色

3.演出時間是否合於規定時間內

4.視覺呈現完整性及道具製作

5. 服裝是否搭配主題

團隊合作精神 10% 1.團隊默契展現

2.團隊分工狀況

3.團隊情緒與氛圍。

創意展現度 10% 1.主題創意

2.劇情安排創意展現

3.是否有令人深刻印象的橋段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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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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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

第三屆原住民族青年校園STAR-職場短劇爭霸戰

滿意度調查表

本表採不記名方式，請填寫完交予活動工作人員，本會非常感謝您的熱烈支持，

如有未盡滿意之處也請您不吝指教。謝謝。

1.您對於本次活動之比賽場地安排，是否滿意?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2.您對於本次活動安排之出賽順序，是否滿意?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3.您對於活動安排之主持與表演，是否滿意?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4.您對於活動安排之初(決)賽日期與時間，是否滿意?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5.您對於活動之工作人員態度表現，是否滿意?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6.您對於活動安排之整體規劃動線與硬體設備，是否滿意?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7.如果明年度本會再次舉辦類似活動，您是否仍會主動報名參加?

□會參加  □不參加  □考慮看看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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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您認為本次活動對原住民青年之職場態度，是否有幫助?

□非常有幫助  □有幫助  □尚可  □沒有幫助

9.對於本活動，您認為還有哪些是有待改進的，請填入以下空白?

◎填妥後請交予領隊或老師，感謝您的配合。




